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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严格规范校车安全管理，保障学生上下学途中人身安全，杜绝校车安全事故发生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1.  校车必须具备合法营运资质，车辆证件齐全、年检合格，配备应急锤、灭火器、急救箱等安全设施，定期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行车安全。
2.  校车驾驶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，具备相应驾驶资质，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，定期参加安全培训，严禁酒后驾车、疲劳驾车、超速行驶。
3.  校车实行固定路线、固定站点、固定时间运营，严禁擅自更改路线、站点或延误接送时间，接送学生时全程开启监控设备。
4.  每辆校车配备专职照管人员，负责上下学期间学生的安全管理，清点学生人数，引导学生有序上下车，制止学生在车内打闹、把头手伸出窗外等危险行为。
5.  严格执行学生接送交接制度，照管人员与班主任、学生家长做好交接登记，确保学生安全送达、接走，无遗漏、无错接。
6.  严禁校车超员、超载，严禁搭载无关人员及危险物品，严禁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作为校车。
7.  建立校车安全检查机制，每日出车前、收车后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，定期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排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8.  建立校车安全应急处置预案，若发生校车安全突发事件，立即启动预案，组织救援、上报情况，妥善做好后续处置工作。


